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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單 格 全 先 生

黃 女 士 ：

關 於 《 1 9 9 9 年 法 律 執 業 者 (修 訂 )條 例 草 案 》

1 月 1 4 日 的 傳 真 收 悉 。 傳 真 ㆗ 提 及 的 問 題 ， 謹 覆 如 ㆘ －

條 例 草 案 第 3 條 款 —新 增 的 第 8 A A A 條

我 們 現 正 就 你 的 意 見 徵 詢 法 律 草 擬 ㆟ 員 的 意 見，並 會 盡 快

給 你 回 覆 。

第 6 條 款 － 新 增 的 1 3 A 條

我 們 證 實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的 原 意 是 不 論 涉 案 律 師 是 否 被 定

罪 ， 都 應 該 有 權 要 求 不 發 表 其 姓 名 及 /或 案 件 的 裁 斷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打

算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， 刪 除 建 議 的 第 1 3 A ( 2 )條 ， 並 在 建

議 的 第 1 3 A ( 1 )條 開 首 加 ㆖ “除 非 紀 律 審 裁 組 或 法 院 就 第 1 3 條 所 指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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㆖ 訴 ， 應 該 律 師 的 申 請 作 出 相 反 的 命 令 ， ”的 字 句 。

第 7 條 款 － 第 2 7 條

我 們 曾 就 你 建 議 的 第 2 7 條 ㆗ 文 本 徵 詢 法 律 草 擬 ㆟ 員 的 意

見 ， 認 為 “連 續 … …㆒ 直 ”的 寫 法 語 意 重 複 。 正 如 1 9 9 9 年 1 1 月 1 0 日

覆 函 第 5 段 指 出 ， “ 在 … … 申 請 的 日 期 前 3 個 月 內 ” 已 經 包 含 了

“ i m m e d i a t e l y  b e f o r e ”的 意 思 ， 因 為 現 行 ㆗ 文 本 不 可 能 合 理 ㆞ 理 解 為

“ 在 申 請 前 好 ㆒ 段 時 間 後 的 3 個 月 內 ” 。 不 過 ， “ 緊 接 … … 前 ” 並 非

“ i m m e d i a t e l y  b e f o r e ”唯 ㆒ 正 確 的 ㆗ 文 對 譯 本 。

第 1 1 條 款 － 第 3 1 條

我 們 認 為 以 附 屬 法 例 訂 明 認 許 為 大 律 師 的 條 件，應 該 與 適

用 於 律 師 的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第 4 條 的 草 擬 模 式 ㆒ 致 。

新 增 的 第 2 7 ( 1 )條 和 第 7 2 A A ( j )條 授 權 制 訂 附 屬 法 例 ， 訂

立 認 許 大 律 師 的 條 件 。 這 兩 條 新 增 條 文 範 圍 甚 廣 ， 足 以 讓 我 們 按 本

條 例 草 案 廢 除 第 2 7 ( 1 ) ( a ) ( v )條 前 制 訂 附 屬 法 例 ， 訂 明 認 許 為 大 律 師

的 資 格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也 證 實 ， 根 據 現 行 第 2 7 ( 1 ) ( a ) ( v )條 認 許 為 大 律

師 的 做 法 ， 會 在 執 委 會 建 議 的 附 屬 法 例 內 保 留 。

第 1 2 條 款 —新 增 的 第 3 1 C 條

我 們 現 正 就 你 對 第 3 1 ( 1 ) ( f )條 的 修 訂 建 議 徵 詢 法 律 草 擬 ㆟

員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盡 快 給 你 回 覆 。

至 於 你 在 第 2 段 提 出 的 問 題，大 律 師 公 會 和 律 政 司 都 不 認

為 會 對 沒 有 取 得 受 僱 大 律 師 證 書 的 ㆟ 士 造 成 實 質 損 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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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5 條 款 － 新 增 的 第 7 2 A A 條

感 謝 你 提 供 首 席 法 官 和 執 委 會 分 別 根 據 第 7 2 和 第 3 0 ( 4 )

條 所 享 權 力 的 背 景 資 料 。

我 們 已 經 在 第 1 0 條 款 建 議 廢 除 第 3 0 ( 4 )條，並 把 執 委 會 在

這 方 面 的 權 力 納 入 新 增 的 第 7 2 A A ( c )條 ， 使 執 委 會 所 有 有 關 訂 立 規

則 的 權 力 ㆒ 併 歸 納 在 新 增 的 第 7 2 A A ( c )條 目 ㆘ 。 執 委 會 雖 然 有 權 訂

立 規 則 ， 但 必 須 事 先 得 到 首 席 法 官 批 准 。 正 如 ㆖ 次 覆 函 指 出 ， 我 們

認 為 首 席 法 官 和 執 委 會 權 力 重 不 會 構 成 實 際 問 題 。 不 過 ， 我 們 也

打 算 提 出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， 清 楚 說 明 如 果 首 席 法 官 訂 立 的

規 則 與 執 委 會 的 有 所 牴 觸 ， 則 以 首 席 法 官 所 訂 立 的 規 則 為 準 。

法 律 政 策 科 法 律 政 策 意 見 組

政 府 律 師 馮 淑 芬

2 0 0 0 年 1 月 2 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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